
《消防安全（工業建築物）條例草案》委員會  

   

政府就亞洲迷你倉商會致法案委員會的來信之回應  

   

   

目的  

 

  本文件載述政府對亞洲迷你倉商會（ “商會 ”）在 2019

年 3 月 11 日致法案委員會、有關《消防安全（工業建築物）

條例草案》（ “條例草案 ”）及政府當局對迷你倉的執法行動的

來信之回應。  

 

 

條例草案下的執法  

 

2.  條例草案第 2 條訂明，消防處處長和屋宇署署長為條例

草案框架下的執行當局。執行當局及獲他們授權行事的人員獲

賦權巡查條例草案下的目標工廈，並向其擁有人或佔用人發出

消防安全指示，要求他們把有關消防裝置或設備及／或消防安

全建造提升至規定的標準。當條例草案制定成為法例後，兩個

執行當局會派員分階段對目標工廈展開聯合巡查，並委派個案

主任專責跟進個別目標工廈，並在有需要時在技術方面提供意

見及協助。此外，消防處及屋宇署的個案主任樂意與擁有人或

佔用人會面，向他們解釋消防安全指示的內容，並協助他們解

決工程上可能遇到的問題。  

 

 

迷你倉的執法行動  

 

3.  2016 年 6 月淘大工業村迷你倉大火後，消防處和屋宇署

等相關部門按照現行法例，對全港迷你倉內發現的違規情況採

取執法行動。消防處根據《消防條例》（第 95 章），就發現火

警危險的迷你倉，向營運者發出「消除火警危險通知書」（ “通

知書 ”）。屋宇署則根據《建築物條例》（第 123 章），就違反該

條例的迷你倉，向其處所的業主發出法定命令。  

 

4.  雖然消防處及屋宇署根據各自的條例進行迷你倉的執

法工作，但兩個部門一直保持緊密合作。兩個部門亦會在不影

響消防安全標準的大前提下，按個別情況和以務實的方式，考

慮迷你倉營運者或業主提出的替代方案。消防處及屋宇署會繼

續以同樣方式，處理迷你倉的執法行動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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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例草案下的要求和對迷你倉的要求  

 

5.  法案委員會或已知悉，一些迷你倉營運者近來就消防

處處長有關迷你倉執法行動的決定，申請司法覆核許可，而相

關法律程序仍在進行中。因此，我們不便在此詳細解釋對迷你

倉釐訂的技術要求之原由，以免影響正在進行的法律程序。即

便如此，在不影響處理相關法庭案件的前提下，我們於下文概

述執法部門對迷你倉所訂要求的一般原則。  

 

6.  商會在信中問及，如迷你倉營運者已完成遵辦消防處

和屋宇署按照現行法例所訂的要求，當局能否保證他們無須為

遵辦條例草案下的要求，而拆除新裝設的結構。  

 

7.  由於絕大部分的迷你倉均位於工廈內，故消防處和屋

宇署在制訂條例草案中對目標工廈消防安全的要求時，已充分

考慮到對迷你倉營運者及迷你倉處所業主發出的通知書和法

定命令內的要求，務求令兩者不會互相矛盾。  

 

8.  然而，我們不能完全排除，在非常特別的情況下，條

例草案下的少數要求或會引致目標工廈內的迷你倉之現有結

構需要改動。舉例而言，某些迷你倉處所的業主可能於近兩年

接獲屋宇署根據第 123 章發出的法定命令，要求業主根據獲批

圖則，安裝符合其興建時的消防安全標準的防火門。當時的標

準有可能相對《 2011 年建築物消防安全守則》的 2015 年修定

版  （ “2011 年消防安全守則 ”），即條例草案附表 1 指明的現

今標準，較為寬鬆。因此，在條例草案實施後，該些處所的防

火門可能需要進一步加強，以符合 2011 年消防安全守則的規

定。儘管如此，由於更換防火門理應不涉及建築物結構的重大

改動，成本亦不高，故我們相信不會對遵辦條例草案構成太大

困難。如迷你倉營運者或迷你倉處所的業主想更清楚知悉他們

已進行或進行中的工程是否符合將根據條例草案所發出的消

防安全指示，歡迎向消防處和屋宇署的個案主任尋求協助。  

 

9.  商會亦在信中表示，由於條例草案已要求目標工廈安裝

自動花灑系統，消防處現時就迷你倉的貯存間隔頂部與天花板

設有不少於 1 米距離的要求，或再無需要。商會亦詢問就迷你

倉提供足夠窗口的要求，是否同樣適用於目標工廈內的其他單

位。  

 

10.  條例草案要求目標工廈加設自動花灑系統，可在消防人

員到場前有效地阻止火勢蔓延或滅火。但我們必須指出，單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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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目標工廈內提供自動花灑系統，並不能完全消除因迷你倉的

獨特設計、間隔、建築結構和營運模式所衍生的潛在火警危險。

在制訂迷你倉的有關要求，特別是貯存間隔頂部與天花板需要

設有不少於 1 米距離和提供窗口的要求時，消防處已考慮了不

同因素，包括消防處人員的滅火救援行動需要和經驗，以及就

迷你倉的獨特設計、間隔、建築結構和營運模式所作的全面風

險評估。消防處亦參考了本地和國際的標準及守則（例如消防

處出版的《最低限度之消防裝置及設備守則》，以及新加坡、英

國和美國等地的相關標準）。經考慮上述因素，消防處認為除

了條例草案中提供自動花灑系統的要求外，迷你倉貯存間隔頂

部與天花板之間的距離不可少於 1 米以及需提供足夠窗口的要

求，對迷你倉的消防安全而言實屬必要。  

 

 

 

保安局  

屋宇署  

消防處  

2019 年 4 月  

 




